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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中汇会审[2018]2332号的审计

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刘方明  

职务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

电话 0795-3528888 

传真 0795-3528808 

电子邮箱 804164655@qq.com 

公司网址 www.jxhyxc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彬江特种机电产业基地    336002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江西  宜春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474,011,342.05 480,748,295.49 -1.4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,560,231.70 51,576,927.48 -89.22% 

营业收入 300,169,556.67 462,316,827.83 -35.07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,560,231.70 51,576,927.48 -89.22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1,815,499.06 49,659,256.76 -96.3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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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,662,648.69 31,266,582.68 -30.72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.84% 46.95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8 0.87 -90.8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8 0.87 -90.8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3.59 2.24 60.27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

限

售

条

件

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21,169,200 35.18% 18,000,000 39,169,200 50.11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 

7,700,000 12.80% 0 7,700,000 9.85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

管 

9,000,000 14.96% 0 9,000,000 11.51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0 0 0% 

有

限

售

条

件

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39,000,000 64.82% 0 39,000,000 49.89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 

35,100,000 58.34% 0 35,100,000 44.9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

管 

39,000,000 64.82% 0 39,000,000 49.89% 

      核心员工      

     总股本 60,169,200.00        18,000,000 78,169,200      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许俊波 42,800,000  42,800,000 54.75% 35,100,000 7,700,000 
2 珠 海 中 青

紫 光 股 权

投 资 合 伙

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 7,000,000 7,000,000 8.95%  7,000,000 

3 新 余 市 航

宇 时 代 投

资 管 理 中

6,349,200  6,349,200 8.12%  6,349,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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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(有限合

伙) 
4 张运东 5,200,000  5,200,000 6.65% 3,900,000 1,300,000 
5 北 京 盛 达

瑞 丰 投 资

管 理 有 限

公司-新余

惠 永 煕 投

资 管 理 中

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 5,000,000 5,000,000 6.39%  5,000,000 

合计 54,349,200 12,000,000 66,349,200 84.86% 39,000,000 27,349,200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股东许俊波和珠海中青紫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新余

惠永煕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新余市航宇时代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张运东和

珠海中青紫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新余惠永煕投资管理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张运东为新余市航宇时代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、共青城卡布卡纳

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代表。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2  
3  

  
4  
5  
6  
7  
8  

 
 

 

 
 
 
 

许俊波 
54.75% 

珠海中青紫光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8.95% 

新余市航宇时代投资管理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8.12% 

张运东 
6.65% 

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一新余惠永熙

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6.39% 
其他股东 15.14% 

江西省航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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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会计政策变更 □会计差错更正 □不适用  
单位：元 

科目 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 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

管理费用 16,374,776.41 9,359,624.06 17,258,105.09 7,555,232.06 

研发费用 0.00 7,015,152.35 0.00 9,702,873.03 
 

 

3.2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3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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